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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的意见》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党委（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

《关于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意见》已经学校党

委会研究批准，现予以公布实施。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

2018年9月6日

中共南华大学委员会文件



关于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一基三实” 、“一

路三建”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不断推动基层党组

织活动正常化，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

斗力，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现就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提出如下意见。

一、明确参加对象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参与对象为本支部所有党员。党员领

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的党员经党支部研究同意，可以不参加。流动

党员应积极主动参加。根据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可以邀

请入党积极分子、团员青年、群众代表参加。

二、固定活动时间

在校历中固定每月（寒暑假除外）第三周周五下午为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时间。

三、规范活动方式

党支部要结合实际，组织党员集中开展活动。党支部党

员人数较多的，可以以党小组为单位进行。二级党组织应对

所辖基层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作出统筹安排，精心制定年度

计划，从严抓好工作落实。

四、合理确定活动主题和内容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要紧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贴近

党员思想工作生活实际，与“三会一课”紧密结合，主要围

绕以下内容开展活动：

组织学习讨论。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史国史、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

时传达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定期开展学习讨论，一般全年

不少于 4 次，帮助党员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开展组织生活。把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与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党员、双重组织生活、党员党性定期分析、

思想汇报等组织生活结合起来。

处理党务工作。讨论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党员、预

备党员转正问题；选举党支部委员和选举出席上级党的代表

大会的代表，进行党员鉴定，研究党纪处分及党员党籍问题。

民主议事决策。研究决策党支部年度工作、阶段性任务、

自身建设等重大事项，严格落实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

定期公开决策过程和结果，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服务党员群众。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公开承诺、走

访慰问、结对帮扶等活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落实党内

关怀帮扶制度，帮助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解决生产生活方

面的实际困难。

开展文体活动。开展一些具有特殊意义、主题鲜明的文

体活动，寓教于乐，调动广大师生党员参与党日活动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集中交纳党费。党员应在党日活动时按规定交纳党费，

本人因故不能参加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交。党支部对党费收

缴使用情况每半年公示 1 次。

其它需要开展的活动等。

五、活动要求

党支部要把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作为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做到每月有主题，

季度有安排，年度有计划，活动有台账。切实抓好组织实施

和纪实管理，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情况至少每半年向上一级党

组织报备 1 次。其中，流动党员可以通过 QQ 群、微信或视

频等方式参加；离退休党支部可以适当简化主题党日活动的

内容形式。

二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所辖党支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

督促指导，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党支部书记“双

述双评”内容，作为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依据。党

委组织部牵头，会同党委宣传部、机关党委和学校党政督导

团等相关部门每月对学校基层党支部进行抽查，检查结果每

季度公布一次。党员参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情况作为民主评

议党员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无正当理由一年内连续 3 次

或累计 6 次不参加的，应评定为不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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